
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 
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規管醫療中介服務  

目的  

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香港的醫療中介服務、醫療服務質素保證的現

行規管、選定海外司法體系對醫療中介服務的政策，以及現時就重整

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架構進行的檢討。  

目前的情況  

2 .  醫療中介一般指向僱主及／或保險公司收取費用 (通常以預繳形

式 )以提供醫療中介服務的組織，透過與其訂立合約的醫生網絡，按

預先訂明的費用 (不論是否須另行付費 )向僱員及／或投保人提供醫療

服務 (通常為門診服務 )。醫療中介機構本身未必擁有醫療設施或聘請

醫生為受薪僱員。不少中介機構與個別自設診所獨立經營的醫生簽訂

合約，由其擔任機構的「網絡醫生」，為參加計劃的客戶提供服務。

網絡醫生向病人及中介機構收取由僱主或保險公司承擔的費用。  

3 . 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進行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

查 1，估計總人口的 11 .8%有參與或享有涵蓋網絡醫生門診服務的醫療

計劃／醫療保險。我們沒有相關計劃的保費水平或網絡醫生收費的資

料。然而，一般來說，網絡醫生的收費通常低於未經預約且自費的病

人繳付的費用。  

4 .  醫療中介機構與加入成為網絡醫生的個別醫生之間的關係，是一

種經雙方同意的商業合作安排。雙方的爭議應根據規管一般合約關係

的法律條文處理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政府統計處二零一一年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六號報告書 :  使用醫療集團提供

的門診服務的情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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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醫療服務的規管  

5 .  醫療中介以計劃形式所提供的醫療服務，絕大部分屬日間護理性

質。儘管網絡醫生會透過醫療中介向僱主及／或保險公司收取部分或

全部診金，網絡醫生對計劃內的病人在護理質素、安全及專業水平方

面的責任與其他病人無異。根據《醫生註冊條例》 (香港法例第 16 1

章 )，醫生必須向香港醫務委員會 (醫委會 )註冊，並且有責任確保所提

供的醫療服務符合醫委會在《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》 (《守則》 )所

釐定的專業水平。這份責任不受網絡醫生與病人或付費者之間的付款

安排影響，也不會改變。  

6 .  此外，《守則》闡明參與合約醫療及醫療服務機構的醫生對病人

一般責任以外的恰當行為操守。《守則》規定「醫生必須小心審閱和

判 斷 醫 療 合 約 及 計 劃 ， 確 保 它 們 合 乎 專 業 倫 理 和 保 障 病 人 的 最 佳 利

益。醫生必須與醫療服務欠佳或侵犯病人權益的機構斷絕關係，否則

即違反專業守則」。《守則》特別訂明，醫生不得因為酬勞被削減而

降低服務標準。不遵從《守則》的醫生，可視為專業行為失當，而須

面臨醫務委員會的紀律處分。  

7 .  如涉及醫院服務，病人的權益及安全則受《醫院、護養院及留產

院註冊條例》 (香港法例第 165 章 )及生署署長公布的《私家醫院、

護養院和留產院實務守則》所保障。參加了醫療中介管理的計劃，並

由醫生轉介入住私家醫院的病人，所享的醫療服務在質素保證及規管

方面，與其他病人無異。  

海外經驗  

8 .  英國、新加坡、加拿大 (安大略省 )和澳洲 (新南威爾士省 )均沒有

針對醫療中介服務作出任何特定規管。這些司法體系的規管制度與香

港 的 情 況 頗 為 相 似 ， 主 要 集 中 規 管 醫 生 的 專 業 操 守 和 醫 療 處 所 的 水

平，而非醫療服務本身的經營模式。  

檢討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  

9 .  為進一步提升服務質素和保障病人安全，政府已承諾檢討私營醫

療機構 (包括私家醫院和在非住院情況下施行高風險醫療程序／治療

的機構 )的規管架構。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 (督導委員會 )

於二零一二年十月成立，由食物及生局局長擔任主席。督導委員會

另設有四個工作小組，每一小組集中研究特定的議題。工作小組已按

以下劃分的議題全面展開研究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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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  

( b )  界定在非住院情況下施行的高風險醫療程序／行為  

( c )  處理先進療法醫療產品處所的規管  

( d )  私家醫院的規管  

10 .  督導委員會將研究各種組織在提供醫療服務時的運作模式，其中

包括專業伙伴組織和集結不同擁有權及管理架構的醫療集團 (醫療中

介計劃是其中一種 )，以確定不同組織形式會否對病人的安全及護理

質素構成風險，並會參考海外經驗及香港獨有的情況，提出合適的建

議。  

徵詢意見  

11 .  請委員備悉醫療中介機構在香港的運作模式，以及病人權益如何

在醫生參與醫療中介計劃所提供的醫療服務中得到保障。 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衞生署  

二零一三年五月  

 


